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办法
为做好我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教育教学能力的考核工作，根据《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渝教办函〔 2019〕3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1、 考核对象

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认定条件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教学科研人员、辅导员、教学辅助人员。

2、 考核时间

每年4月和10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在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接受考核。
3、 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专家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审查委员会），该专家审查委员会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负责人及二级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组成，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组长，教务处负责人担任副组长，挂靠学校教师发展中心，负责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

4、 考核等级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二个等级，仅限用于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可免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5、 考核形式、内容及指标

1.学校教师发展中心邀请专家组建考核小组集中考核。
2.考核采用现场试讲的方式。申请人按申请任教学科自选试讲内容，进行现场讲课。试讲时间20分钟，考核小组结合讲课教案和试讲表现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能力进行评价。
3.考核的主要项目、内容及指标见附件1《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评价表》。
6、 考核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其他条件者，向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申请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2.组织考核。考核小组按有关要求对申请人进行考核，确定申请人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结论，考核结论在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公示3个工作日后，报专家审查委员会。

3.学校审查。学校专家审查委员会根据考核小组考核结论，提出综合审查意见。

7、 结果运用

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其他条件，且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合格者，可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重庆文理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
考核评价表

2.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登记表

附件1

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评价表

申请人：__________               申请任教学科：__________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及要求
	评价等级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教学态度
	1.仪表端正大方

2.行为举止得体

3.教态亲切自然

4.讲课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目标、思想教育目标)明确

2.教学设计全面、准确、合理
	
	
	

	教材处理
	1.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安排教材内容

2.重点难点突出，层次分明

3.联系实际，深度广度适宜

4.不照本宣科，不出现知识性错误
	
	
	

	教学语言
	1.教学用语准确、规范、生动

2.普通话标准、流利

3.讲课抑扬顿挫，声音响亮

4.表达流畅清晰
	
	
	

	教学内容
	1.内容准确、丰富、生动

2.教学重点、难点处理得当

3.教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4.寓思想道德教育于知识传授之中
	
	
	

	教学方法
	1.方法灵活多样，富有实效

2.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3.能引导学生质疑、探究、动手操作

3.能创设鼓励学生参与的教学环境

4.正确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5.注重教学创新
	
	
	

	教学技能
	1.板书条理清晰，书写准确、规范、美观

2.课堂组织严密，体现出教师的主动性
	
	
	

	教学效果
	1.实现教学目标，完成了教学任务

2.及时解答学生的提问

3.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及时反馈和评价

4.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好
	
	
	

	综合评价
	


说明：

1.请在评价等级的相应栏目内打“√”，并对“不合格”评价项目在备注栏内注明原因；
2.请根据有关评价项目，作出综合评价，分“合格”、“不合格”。
3.考核小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重庆文理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登记表

	申请人
	
	工作单位
	
	申请任教学科
	

	考核

小组

考核

结论
	考核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教师

资格

专家

审查

委员

会意

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教务处一份，人事处一份。
